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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虎峰镇人民政府

虎峰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相关村（社区），相关单位：

为全面推进我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根据《重庆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重庆市深化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通知》、《铜梁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铜府办发〔2019〕23号）以及《虎峰镇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虎府〔2020〕28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镇前期所开展的工作实际情况，特制订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决策部署，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以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为突破口，紧扣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四大环节，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提升我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水平，为2022年全镇全面实施垃圾分类工作做好引领示范作用。

（二）基本原则

1.政府推动，全民参与。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强化公共机构和企业示范带头作用，引导居民逐步养成主动分类的习惯，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

2.坚持源头减量，分级分类。注重源头管控，减少过度包装，倡导资源循环利用，促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发挥村民（居民）、市场两个主体作用，普遍开展城镇生活垃圾分类。

（三）主要目标

通过实施生活垃圾源头减量专项行动、回收利用专项行动、制度创新专项行动，到2022年底，全镇生活垃圾总量实现零增长，基本建立匹配完善的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体系，全镇垃圾分类覆盖率达80%以上，基本建立健全生活垃圾相关法规制度和标准体系，有效形成综合治理、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

二、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区域

2021年底前，先行在以下重点区域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分类：

1.垃圾分类示范村：翰林村（2020年）、久远村、回龙村、轮桥村、进仕村、石岭村、天锡村、纯古村、青符村。

2.垃圾分类示范社区：新生社区、华西社区、建新社区、温泉社区。

3.垃圾分类示范小区：锦绣家园、金都华庭。

4.公共机构：党政机关、各学校、卫生院、银行、超市、各区级延伸部门等单位。

三、生活垃圾分类配套体系建设

（一）建立与分类品种相配套的收运体

完善垃圾分类相关标志，配备标志清晰的分类收集容器。优化设置相应的垃圾箱（桶），以适应和满足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求。

完善与垃圾分类相衔接的终端处理设施

各示范村要建设垃圾分类（四分类）示范亭，合理优化设置垃圾箱（桶）,要在方便清运的基础上推动区域全覆盖。金都华庭、锦绣家园小区参照示范村执行，由物业推动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小区环卫工人要做好分类投放、分类清运工作，同时对混投垃圾的居民进行劝导。建议小区设置干（其它）湿（厨余）桶，并运用监控系统，规范居民的投放行为。

四、实施办法及职责分工

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推进垃圾分类。各村（社区）按照200-300人（在家常住人口）或3-5个社（组）的标准合理配备一名垃圾分类宣传巡捡员（可以由村社干部兼任，设3-5名），做好分类投放、分类收集等前端工作。同时监管村保洁员和三轮车收运员工作开展情况。

（一）垃圾分类宣传巡检员职责

1.村干部、垃圾分类宣传巡捡员、保洁员要逐户上门宣传劝导，发放、解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让所有居民在分清和认识厨余、可回收物、有害、其他垃圾的前提下，还要了解企业、作坊产生工业化工，农业生产产生农业废弃物以及建筑装修、医疗、化工等不属于农村生活垃圾收运范围的垃圾，并畅通举报通道（保留上门宣传的照片）。

2.垃圾分类宣传巡检员在上门宣传时，动员居民将家里所有废弃的旧衣服、棉絮、鞋类进行彻底清理统计，以保证清运能满足一次清运量的要求，为日后垃圾分类工作减轻工作量。同时将居民家中的有害垃圾（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等）带出投放到村垃圾分类示范亭投放。

3.各垃圾分类宣传分检员在辖区内合理设置1-2个酵粪池（蓄粪池），将易腐垃圾（湿垃圾），即厨余垃圾，包括居民家庭日常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菜帮、菜叶、瓜果皮壳、剩菜剩饭、废弃食物等易腐性垃圾，倒入酵粪池发酵积肥，用于农业生产、集体经济、花草施肥。

 4.各垃圾分类宣传分检员在辖区内合理设置1-2个可回收物堆放点，将废纸、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废包装物、废旧纺织物、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纸塑铝复合包装等可回收物副本堆放，每10天通知回收员进行回收，同时运用“积分制”对垃圾分类工作做的好的村民进行奖励（旧衣服、棉絮、鞋类、床垫单独堆放，由专人回收）。

5.定时定点投放：各垃圾分类宣传巡检员要合理设置辖区内居民投放其他垃圾的时间和投放箱（桶）。每天上午对辖区内垃圾箱（桶）进行巡检，将混投的垃圾分类出来，同时要搞清混投的来源，并再次上门宣传垃圾分类投放知识，确保正确投放。

（二）三轮车垃圾收运员职责

负责将责任片区的生活垃圾清运至垃圾钩臂箱或垃圾压缩中转内（政府界定的主干道每天一次、其余的隔天一次）。

村保洁员职责

对责任区主要道路、公共场所、河岸边坡的日常清扫保洁，确保路面无垃圾、无积水、无乱堆乱放、无白色污染。

村干部职责

各村支部书记作为此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并明确一名干部具体负责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落实。

五、组织领导和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镇生态治理中心要加强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指导，逐步将垃圾分类实施情况列为考核指标，因地制宜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模式；要加强对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和工作考核，对不按要求进行分类的依法予以处罚。
各村（社区）、相关单位作为实施主体，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负责垃圾分类设施的安置及维修维护，组建生活垃圾分类巡捡员、指导员队伍，开展垃圾收运转运、日常宣传、信息收集等镇街辖区内垃圾分类示范工作。

强化经费保障

镇财政办负责统一采购垃圾分类设施并发放示范运行经费；村垃圾巡捡员按每月300元标准予以补助，由镇财政承担；社区垃圾巡捡员可参照上述标准执行，经费由各社区自行解决。

加强监督检查

镇生态治理中心不定期进行巡查，重点检查环境卫生，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清运、垃圾入桶、入箱，有无裸露垃圾，河道及两边是否干净，垃圾分类宣传巡检员、三轮车转运员、保洁员到岗到位等情况。
动员社会参与

树立垃圾分类、人人有责的环保理念，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公众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强化国民教育，着力提高全体学生的垃圾分类和资源环境意识。建立垃圾分类督导员及志愿者队伍，引导公众分类投放。
附件：虎峰镇垃圾分类投放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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